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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及其意見書  

日期：101 年 04 月 維護單位：會計部 

 

 

 

 

 

 

 

 

註 1：100 年 1 月 1 日起，採用新修訂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新發布之第

四十號「保險合約之會計處理準則」及第四十一號「營運部門資訊之揭露」。  

註 2：依據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民國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發布 (100)基秘字第 270 號函之規定，就本公

司認列持有中山大樓不動產資產信託基金之投資利益時，應按本公司對新光一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及對

中山大樓不動產資產信託基金之約當持股比例相乘後銷除未實現利益，並追溯調整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待彌補虧損。是項調整使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待彌補虧損增加 226,952 仟元。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第一季  

查核 (核閱 )意見  無保留意見  無保留意見  
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註 1 及註 2）  
無保留意見  

財務報告  98 年度財務報告  99 年度財務報告  100 年度財務報告  101 年第一季核閱報告  

http://www.skl.com.tw/aboutus/info_open/Financial/98Q4.pdf
http://www.skl.com.tw/aboutus/info_open/Financial/99Q4.pdf
http://www.skl.com.tw/aboutus/info_open/Financial/100Q4.pdf
http://www.skl.com.tw/aboutus/info_open/Financial/101Q1.pdf

